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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eenway Mining Group Limited 

信盛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2133） 
 
 

有關暫停買賣之季度最新情況 

 

本公告乃由信盛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 及 13.24A 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項

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四

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八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1) 延遲刊發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及寄發二零二零年年報；(2) 董事會會

議延期；(3) 暫停買賣、繼續暫停買賣及有關暫停買賣之季度最新情況（「暫停買

賣」）；(4) 緬甸礦場發展的最新情況；(5) 復牌指引及復牌進展更新；(6) 延遲刊發二

零二一年中期業績及 (7) 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延期舉行。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

採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業務更新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在緬甸及中國進行有色金

屬礦產資源（以鉛、鋅及銀為主）的探礦、採礦、初步選礦及有色金屬精礦的銷售。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由於（i）自二零二一年初以來緬甸當前的緊急局勢持續惡化，

電訊網絡及社會治安情況仍未改善。部份電訊亦受到中斷及/或限制，多國已相繼宣佈

開始及進行撤僑安排。多個城鎮仍然實施軍事管制及戒嚴，部分主要道路和公共區域

均有軍方士兵駐守。自二零二一年初至今不時有軍民衝突事件發生，包括但不限於發

射炮彈、爆炸、開槍、銀行搶劫等致命事件，預期短期內社會治安可能更為複雜。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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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軍方成立了看守政府，并延長緊急狀態及實施戒嚴至二零二三年；及（ii）二零一九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持續蔓延，出現傳播力更強的新變種病毒株（包括 Delta 病毒及

Omicron 病毒），加劇了緬甸及中國的疫情，中緬政府當局也緊急頒佈應對措施。截

至本公告日，緬甸累積確診人數增加至約不少於 520,000 人。緬甸政府採取更嚴格的

預防措施，多個城鎮實施居家令及宵禁，緬甸居民均不得擅自外出或上班，只能在規

定時間內出外採購生活必需品或進行者其他室外活動。另外，由於中國及緬甸的地理

位置相鄰，因此中緬政府就兩地通關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中緬邊境多個陸路口岸陸

續關閉（「關閉口岸」），為兩國貿易帶來巨大挑戰。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

開始暫停由緬甸出口精礦到中國。本公司預期關閉口岸將對本公司的銷售及現金流量

產生不利影響，直至緬甸允許恢復對中國出口精礦為止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現有

約 2,000 噸的精礦正等待口岸通關。 

 

本集團將密切監控及評估緬甸局勢及最新狀況和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疫情發展，持續

採取謹慎經營策略，並採取適當行動及應對措施盡量減少對集團的不利影響（如有）。 

 

董事謹此指出，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 

 

(i) 緬甸的局勢仍然持續緊張和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蔓延。雖然本公司的

營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仍能維持基本日常運作； 

 

(ii) 預計這種緊急情況將持續一段時間，本公司一直並將繼續與員工、合作夥伴和

顧問合作，採取適當措施促進本公司各個項目的長期發展； 

 

(iii) 本公司将繼續以謹慎保守之方式經營在緬甸之相關業務。鑒於當前狀況，本集

團將繼續調整其策略以探索更多機會，檢討其營銷渠道及經營管理的表現及有

效性，以及作出必要調整以滿足復牌指引；及 

 

(iv)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就緬甸礦場發展的最新情況進一步刊發公告

（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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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復牌計劃之最新消息 

 

本公司已與專業顧問討論以探討、考慮及實施可行的解決方案，同時採取其他適當行

動，從而滿足復牌指引。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作出公告以向股東及投資者提供有關商討及制定復牌計劃之最新

進度。 

 

本公司股份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及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發佈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信盛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雷德君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雷德君先生；非執行董事潘俊宏先生、尹波先生、

陳淑正先生及張永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詩鎔先生、遲洪紀先生及董濤先

生組成。 

*僅供識別 

 


